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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星空］

立法之制严，而用法之情恕。

——《宋史·刑法志》

看哀牢山民族地区之传统信仰如何保护生态环境
□ 田永德

曾巩、苏轼、苏辙对《刑赏忠厚之至论》的“一题多解”
□ 王斌通 张南征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用心用情办
好关系民心向背的‘小案’”是新时代人民群
众对司法工作的新需求新期待。山东省高级人
民法院院长霍敏主编的 《“小案事不小、小案
不小办”理论与实践》（以下简称《小案不小
办》）一书，正是对这一时代命题的集中回应。
该书不仅系统阐释了“小案不小办”的理念内
涵，更展示了山东法院在司法实践中的探索成
果与行动范式。

“小案不小办”的现实意义：何以
可能？

司法实践中，“小案”往往是指人身关系
和财产关系相对明确，案件基本情况较为简
单，诉讼标的额较小的案件。然而从人民群众
的角度来看，这些看似简单、标的较小的案件
却与其自身密切相关。对此，《小案不小办》
一书指出，“小案不小办”的核心在于认识到
每一个案件背后都是活生生的人和事，是具体
的民生诉求，是社会矛盾的微观缩影。并且从
办案结果来说，本就不存在“大案”“小案”，
故“小案事不小、小案不小办”中的“小案”
只是技术性表达，“事不小、不小办”才是真
正的精髓和要义。山东法院通过实证研究表
明，大量“小案”涉及邻里纠纷、家庭矛盾、
小额债务等基层民生问题，这些案件的妥善处
理，既是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必然要求，也
是对人民群众之公平正义新期待的积极回应，
更是应对当前社会矛盾纠纷多样性和复杂性的
紧迫需要。

“小案不小办”的实践困境：需求
侧与供给侧的结构性失衡

在需求侧，一方面，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
的需求多元且迫切，既要求司法公正，又要求
司法有温度，还要求及时兑现公正；另一方

面，在诉讼爆炸的时代，公众狃于“健讼”之
习，法院被动走到了解纷最前线。目前呈现的
状况是法院案件如山。在供给侧，一方面，解
纷力量较为分散，缺乏有效整合，法院独木难
支；另一方面，法官资源相对不足，人案矛盾
突出。《小案不小办》 一书客观分析了当前司
法实践面临的现实困境，并提出人民群众的司
法需求已经从单纯的解决纠纷，扩展到对程序
公正、司法透明度、释法说理质量等多维度的
期待。这对传统司法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

“小案不小办”的实现路径：何以
可为？

推进审判理念现代化，增强“小案不小
办”的创造性。理念是行动的先导，理念一新
天地宽。推进审判理念现代化是坚持“小案不
小办”的关键。实现审判理念现代化最根本的
就是要把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纲”和“魂”
自觉融入审判执行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具体
到案件中，就是要以公平正义为目标，以“如我
在诉”为共情，努力寻求案件处理的最佳方案，
使司法裁判“文本法”的适用符合人民群众感受
的“内心法”。《小案不小办》一书总结了“小案不
小办”中的政治性、人民性、法律性和社会性，指
明了“小案不小办”的方向目标。

尊重司法规律，增强“小案不小办”的规
范性。司法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有本质的区
别，有独特的运行规律。在司法实践中，法院
要严格司法，要尊重立法宗旨和法律精神，遵循
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的基本要求，绝不能超越
立法权限和原则扩张行使司法权。具体到审判
执行领域，不同的案件涉及不同的利益冲突，存
在不同的价值判断和利益选择。对此，《小案不
小办》一书总结了刑事案件、民事案件、行政案
件、执行案件、信访案件的特点和规律，以供审
判时区分把握，以实现司法效果的最大化。

坚持多元解纷，增强“小案不小办”的有
效性。“小案不小办”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际
上就在于“服务”，故有效的服务是“小案不
小办”的核心。用心用力增强“小案不小办”
的有效性，能让人民群众亲近司法、走近法官、
接近正义。在社会治理中，坚持把非诉讼纠纷
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坚持多元解纷，坚持“小案
不小办”，均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回应群众关
切的关键所在。对此，《小案不小办》 一书也提
出了多元解纷的方法指引。

小案不小，因其关乎民生；小案不小办，
因其系于公正。《小案不小办》 收录的典型案
例与经验做法，生动诠释了“小案不小办”不
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一套可复制、可推广
的实践体系。读完该书，我深切感受到，正是
这些看似普通的“小案”，构成了中国法治大
厦的基石；而法官对这些“小案”的用心办
理，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优越性的
生动体现。

（作者单位：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小案不小办：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读《“小案事不小、小案不小办”

理论与实践》

□ 詹飞飞

推动传统生态智慧转化为司法
实践工具，可实现法律制度与地方
文化的有机衔接。在滇中少数民族
地区，自古以来传承着“保寨树”

“ 水 源 林 ” 等 保 护 生 态 环 境 的 传
统，这一传统蕴含着“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法治雏形，它通过“敬
畏自然+村规民约+集体监督”三
重机制为现代生态保护提供了文化
根基，将之纳入司法考量有助于弥
补成文法在地方适用中的文化脱节
问题，使生态法治更具包容性和认
同感。

一

走进滇中哀牢山腹地的山区，
常会见到山坡上散落着一个个大小
不等的彝族、哈尼族、拉祜族村
落，村子的四周有一棵棵大树环绕
村寨，离村子较远一点的山坳里、
山箐边有一片片密林，当地村民把
环绕寨子的树称之为“保寨树”，
把箐边密林称之为“水源林”。据
村中老人讲，“保寨树”“水源林”
生态传统古老而久远，是寨子的生
命，是寨子的“保护神”，受到村
中世代人的珍爱和敬奉。

“保寨树”“水源林”传统根源
于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观念。历史
上，生活在大山深处的少数民族村
落，交通闭塞，信息不畅。自古以
来，村里的各民族民众在与自然打
交道的过程中，受其地域、气候、
土壤及生活习惯等种种因素的影响
和制约，认为天上的日月星辰，地
上的山河树石、水火土木，以至
灶、房屋、农具、庄稼和人类自身
均有灵魂，应适时祭祀，祈福禳
灾。他们认定一棵万年青树或团树

作为寨子的神树，这棵神树是神圣
而庄严的，主宰着全寨子人的全部
生产和生活，村民必须敬畏神树、
爱护神树。每到重大节日，人们会
祈求“保寨树”保佑村子平安、村
民安居乐业。据 《新平彝族傣族自
治县民族志》 记载，当地少数民族
有 视 树 为 神 、 祭 树 祈 福 的 情 结 ，

《彝汉教育经典》 中说：“有树才有
水，无树水源枯”。在他们看来，

“保寨树”“水源林”就是村子的象
征和保护神，护佑村民团结、村子
兴旺。他们相信“保寨树”“水源
林”越茂盛，村子越兴旺。

二

“保寨树”“水源林”传统是各
民族人民群众在与自然交往过程中
创造、传承的生产、生活斗争认识
和实践的养成和经验累积。世代居
于林海苍翠的山中的村民，敬畏树
木的同时，逐渐认识到树木的经济
价值、生产价值、药物价值和其他
社会价值，村民把在大自然中生长
的茂密、美观、经济、高大、延年
益寿和有治疗疾病用途的树木移植
到寨子边、大路边精心培育管理，
把水源地周边生长的树木划定圈养
及田边地头的独木独林留养保护，
树 长 成 后 不 仅 加 入 到 “ 保 寨 树 ”

“水源林”行列中，也成为生产工
具、农业产品、农业收入、生活设
施的重要来源和渠道。

村里的“保寨树”“水源林”
主要分为生活用林、生产用林两大
类。生活用林包括神树、风景树、
水源林三类。生产用林包括经济林
木、野生水果、药物林木、农产品
林木、文体用品林木四类。两大类
林木均由村民从村外的大森林中从
小树移栽培育成长起来和圈养保护
形成。

生活用林中，神树多为高大、
生命力旺盛、成活时间长的沙河
树、毛木树、麻栗树、面果树等，

种植于村子东面和寨子后山；风景
树多为枝繁叶茂、形似伞形、耐旱
耐寒、韧性强、扛风的万年青、朴
树、黄葛树、高山榕、南酸枣、樱
桃树、团树等，种植于寨口和寨子
主道上；水源林则为保土、保水、
吸水性好的水东爪树、花积木树、
核桃树，种植于寨子脚和寨子旁的
箐沟、洼地里。生活用林主要服务
于村民的日常生活，起到为村子祈
福、消灾减难、防风、防沙、固
土、美化绿化村庄、提供纳凉躲
雨、方便村民开展娱乐竞技活动。

生产用林中，多为具有重要经
济价值的红椿树、野樱桃树等，产
油价值高的核桃树，生产工具价值
较高的棕树和竹子树，药物价值较
高的柏果树、柏枝树、角枣树、酸
木瓜树、山桃树等，农副产品价值
较高的天刚果树、牛旭果树、桃子
树、梨树、杏子树、柿花树等，种
植于房前屋后和院边地角、道路两
侧。生产用林主要是生产板材、生
产劳动用品和生产保护用品、生产
药品、生产林产品，提高经济收
入，改善生产条件。如以红椿板材
做成椅、饭桌、床板；柏果治疗咳
嗽、哮喘；桃梨果子拿到集市去
卖，等；棕可编织为蓑衣用来在生
产劳动中遮风挡雨；竹子可编成背
箩、簸箕、筛子、谷箩、竹洒桶、
竹酒杯、竹篾垫，竹篱笆被制成竹
筷、竹勺、竹丝、竹子腌菜。它们
是生产副业的一大组成部分。

三

“保寨树”的习俗流传至今，
得益于寨子道德信仰教化的治理作
用。道德信仰教化是最为深刻的治
理因素，主要体现在禁忌和规约两
大方面，奠定了“保寨树”形成、
演变、扩大、延续的法治基础。

民族地区村落有许多行为禁
忌、意识禁忌、食物禁忌、语言禁
忌和古老图腾禁忌，其中森林禁忌

非 常 完 备 。 森 林 禁 忌 中 规 定 ，“ 神
树”是有形的神，力量在人之上，人
不能踩踏“神树”，不能骑或倚靠在

“ 神 树 ” 上 ， 不 能 折 断 “ 神 树 ” 树
枝，不能捡拾“神树”的断枝和落
叶 ， 忌 砍 “ 神 树 ” 和 其 他 “ 保 寨
树”，忌在“神树”边大小便。看见

“ 保 寨 树 ” 露 根 要 找 土 掩 上 ， 遇 到
“ 保 寨 树 ” 断 枝 要 拾 顺 靠 在 “ 保 寨
树”树脚成为栅栏。如果侮辱或威胁
到“保寨树”，会遭到报应。村规民
约规定，保寨树林、水源林是寨子的
重点自然保护区，任何人不得在里面
放猪、鸡、牛、马、羊，更不能砍一
草一木。凡砍伐“保寨树”者，要宰
杀其家中的猪、羊献祭山神、神树；
日常砍柴禾，只能到指定的山林修枝
打杈，“保寨树”就不得砍作柴禾，
禁止砍伐“水源林”，不得随意清除
田边地头的独木独林，注重对独木独
林修枝打杈；每年春夏，要在村寨附
近添栽各类果木；每年到腊月二十四
大扫除的日子，寨子里除清理房前屋
后、寨子大路、寨子广场外，特别要
清理寨子周围树木中的垃圾和杂草，
清理寨子边树木的败叶，修理寨子边
树 木 的 枯 枝 。 破 坏 或 损 毁 “ 保 寨
树”，要被追究责任。违规者要被罚
种果木树三年或五年至七年，并保证
三分之二以上的成活率。并在精神上
要承受村民咒其“缺德失良”。上世
纪 70 年代，某村一张姓村民失火烧
了“保寨树”，他遵照村里的古训，
自觉地连续在寨子边、大路边种植树
木三年。各家各户平常均教育子女要
敬畏“保寨树”，告诫子女不碰“保
寨树”，必须爱护“保寨树”，若侮辱
和损毁“保寨树”会走背运、失阴
德，会被村民谴责、看不起。

据 《玉溪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丛
书》 民俗篇记载，哈尼族的龙树地禁
忌是禁止任何人到该地放牧；禁止任
何人到该地砍伐竹木；禁止一切具有
生育能力的女人进入龙树地；在龙树
地栖身的动物，禁止任何人捕、击；

禁止跨越标志龙树地的石碑。拉祜族
的禁忌是禁砍“神树”。彝族的禁忌
是忌砍“神树”；忌在“神树”边大
小便。

虽然有些禁忌充斥着封建迷信色
彩，却也承载着人们对环境保护的朴
素追求。

四

“保寨树”“水源林”作为滇中及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长期形成的生态保
护传统，承载着社区集体认同与生态
禁忌文化，具有预防破坏、促进修复
的社会功能，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法治雏形。其对我们反思和
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途径与方式，确
立人与自然互利共生、和谐共存、平
衡发展的新生态价值观，增强生态
文明意识和环保意识，坚持绿色发
展的生产方式，培育绿色消费、适
度消费的文明生活方式都具有现实
的启示意义。若将其纳入司法考量
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融入现代环境司法体系，实现法律制
度与地方文化有机衔接，促进司法从

“机械适用法律”向“回应地方生态
需求”的转变。

一方面，应深挖本土生态传统，
夯实司法文化根基，引导社会行为，
提升公众对生态法律的接受度与遵守
意愿。同时，应推动习惯法入法，优
化裁判说理机制。将传统生态习俗作
为裁判说理的参考依据，推行“修复
优先，惩罚为辅”的裁判导向，鼓励
法官在判决中融合地方生态伦理，增
强群众的认同感。

另一方面，构建多元共治生态格
局，提升司法执行力。建立跨部门联
动机制，创新设立生态司法联络站和
村寨协理员制度，强化司法机关、环
保等部门的协调联动，构建多元共治
格局，实现审判质效和社会治理的双
重提升。

（作者单位：云南省玉溪市中级
人民法院）

宋 仁 宗 嘉 祐 二 年 （1057 年），
文坛领袖欧阳修主持礼部省试，德
才 兼 备 、 见 识 超 群 者 大 量 涌 现 ，

“唐宋八大家”中的曾巩、苏轼、
苏辙一同应试，参加考试的还有张
载、程颢、程颐等后来成为理学大
家的“风云人物”，以及成为王安
石变法骨干大臣的章惇、吕惠卿、
曾布等，因而，这一次进士科考被
誉为“千古第一龙虎榜”。值得关
注的是，本次科考出了一道与法律
相关的试题：《刑赏忠厚之至论》，
题目源于西汉经学家孔安国对儒家
经典 《尚书·大禹谟》 中“罪疑惟
轻，功疑惟重”一句所做的注解：

“ 刑 疑 附 轻 ， 赏 疑 从 重 ， 忠 厚 之
至。”“刑”与“赏”是古代治国理
政中的一对重要关系，历来被视为
治国之二柄，《商君书》 更是将二
者单独列为 《赏刑》 一篇。因此，
这道试题凸显出强烈的实践导向，
对国家选拔具有真才实学的考生具
有积极意义。曾巩、苏轼、苏辙从
不同角度、不同层次阐发题意、作
答题目，内容既各有侧重，又有共
通之处，反映出三人对于刑赏关系
的独到思考和治国理政的深刻见
解，展现了他们扎实的政治素养和
法律素养。

曾巩：以“圣人之治”
论“刑赏忠厚之至”

曾巩将“刑赏”置于治国理政
全局之中进行作答，强调各类主体

相互配合、各项举措共同实施、各
个阶段协同推进，从而达到“圣人
之治”的理想境界。第一，刑赏存
在于治国理政的已然阶段。曾巩将
治国理政划分为已然和未然两个阶
段。在已然阶段，一般情况下，对于
有罪、有功的人，相关部门只需在

“推其本末以考其迹，核其虚实以审
其情”的基础上施加刑罚、实行奖赏
即可；面对疑罪、疑功的特殊情况，
应当秉持“不敢果其疑”的态度，有
效避免“罪疑而过刑”“功疑而失赏”
的弊端。在未然阶段，对于将来可
能出现的有罪、有功之人，则应通
过推行教化和法律来“率天下之
善”“成天下之务”，使人从善远
罪，以实现“有罪者寡，有功者
众”的治理目标。第二，“圣人之
治”下实施刑赏有一定条件。在

“圣人之治”中，为君者应当具备
“圣神渊懿之德”，为臣者应当选拔
“道德修明之士”。君臣一体同心，
做到“上下交修，公听并观”，广泛吸
纳天下贤才良策、洞悉天下大事小
情，这既是对理想政治的描述，也是
对现实政治的建言。第三，要向“圣
人之治”下实施刑赏的典范学习。
皋陶提出的“与其杀不辜，宁失不
经”所反映的慎刑慎杀理念、西周时
期的“三赦”之法（《周礼·秋官·司
刺》：“一赦曰幼弱，再曰赦老耄，三
曰赦蠢愚。”）和“三宥”之法（《周礼·秋
官·司刺》：“一宥曰不识，再宥曰过
失，三宥曰遗忘。”） 所反映的矜老
恤幼理念，都作为定罪量刑的基本
原则为后世立法所吸收。汉文帝刑
制改革后，刑罚大省，起到了正人
心、厚风俗的作用。曾巩认为这些
都是“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的表
现，需要认真学习。

苏轼：以“君子长者之
道”论“刑赏忠厚之至”

苏轼的作答立足于“为君之
道”，强调统治者应当在治国理政
中以“君子长者之道”运用刑赏。
第一，以“君子长者之道”治国理
政 。 苏 轼 指 出 ， 前 代 的 尧 、 舜 、
禹、汤、周文王、周武王都做到了
以“君子长者之道”治理天下，并
以 《诗经·小雅·巧言》 中“君子
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
庶遄沮”两句支撑论证，这里的

“ 君 子 ” 指 的 就 是 统 治 者 。 他 强
调，对于进谗言的小人应当加以斥
责，即“君子如怒”；对于贤德之
人 应 当 加 以 赏 赐 ， 即 “ 君 子 如
祉 ”， 只 有 将 斥 责 与 赏 赐 结 合 起
来，做到“怒谗而福贤”，才能消
弭祸乱。他尤其推崇以“仁”治
国 ：“ 夫 君 子 之 已 乱 ， 岂 有 异 术
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
矣。”第二，以“君子长者之道”
施加刑赏。苏轼认为，在“刑赏”
的制定上要突出“严”，在其适用
上 要 突 出 “ 宽 ”， 如 此 ， 才 显 得

“忠厚之至”。正如 《宋史·刑法
志》 所言：“立法之制严，而用法
之 情 恕 。” 他 还 列 举 了 尧 与 皋 陶

“三杀三宥”的对谈、周穆王命吕
侯制刑的典故加以佐证。他还指
出，面对疑罪，应当坚持“罚疑从
去 （罪疑惟轻） ”，慎用刑罚；面
对疑功，应当坚持“赏疑从与 （功
疑惟重） ”，广布恩泽。第三，以

“君子长者之道”收长效之功。苏
轼认为，在对行善事的人实行奖赏
时，应当“咏歌嗟叹之”。“嗟叹”
和“咏歌”能够有效弥补语言的不
足，起到“乐其始而勉其终”的激

励作用。对行不善之事的人施加惩罚
时，应当“哀矜惩创之”，即加以同
情和怜悯，使得痛改前非、洗心革
面，起到“弃其旧而开其新”的感化
作用。这种做法使得刑赏的效力对当
事人产生深远持久的影响。

苏辙：以“与民之道”论
“刑赏忠厚之至”

苏辙以君民关系为切入点，强调
实施刑赏应当“顺天下之所欲从”，
坚持“与民之道”，彰显出鲜明的民
本立场。他开门见山地指出：“古之
君 子 立 于 天 下 ， 非 有 求 胜 于 斯 民
也。”第一，“与民之道”指导刑赏的
制定和适用。苏辙指出，制定刑罚的
目的虽然是“待天下之罪戾”，却又
担心民众犯罪；设置奖赏的目的虽然
是“待天下之贤才”，却又担心无人
可奖。因而，在“刑赏”的适用上，
需要“君子先天下，而后有不得已
焉。”没有到非罚不可、非赏不可的
时候，慎用刑赏。第二，贯彻“与民
之道”应当做到“罪疑从轻”“功疑
从重”。苏辙认为：“与其不屈吾法，
孰若使民全其肌肤，保其首领，而无
憾于其上；与其名器之不僭，孰若使
民乐得为善之利，而无望望不足之
意。”刑与赏本质上只是治国理政的
工具，无论是否施加刑罚、实行奖
赏，都要以天下为先，以民生为本。
因此，对于疑罪、疑功的处理，决不
能“伤于仁”“害于信”，决不能“残
民”，而要以果断的行为取信于民。
第三，“与民之道”包括“与民”和

“劝民”两个方面。如果能做到“舍
有罪而从无罪”“去轻赏而就重赏”，
则在“与之”之外更起到了“劝之”
的作用。《孟子·公孙丑上》 有云：

“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这种“以义

劝之”“以耻劝之”的做法能够由内
而外地使得天下之人从善远罪，是

“忠厚之至”的表现。苏辙的论述紧
扣“与民之道”，强调推行“忠厚之
化”最重要的是“见于民”，方能发
挥其应有作用，这也是尧舜、三代时
期的盛世得以成就的原因所在。

法律是经世济民之学。通晓法
律，可以启迪读书人更加精准地把
握礼法关系，训练逻辑思维、法律
思 维 ， 以 智 慧 的 眼 光 探 析 治 国 之
策 、 理 解 安 邦 之 道 、 洞 察 社 会 现
象 、 平 衡 利 害 关 系 、 解 决 矛 盾 纠
纷。《宋史·刑法志》 称：“士初试
官，皆习律令。”苏轼曾言：“读书
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可
见，法律素养是当时选拔人才的一
个重要标准。曾巩、苏轼、苏辙在
行文落笔中以小见大，通过对法律
领域刑赏关系的探讨上升到治国理政
的建议，引经据典、追慕先贤，字里
行间寄托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
淳”的政治理想，反映出“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最终，三
人都顺利通过科举考试，登进士第，
得以在政治舞台上大展身手，又以其
文学造诣并列“唐宋八大家”，成为
中国科举史、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佳
话。曾巩、苏轼、苏辙对 《刑赏忠厚
之至论》 的“一题多解”，对于我们
理解宋代读书人的法律思想和政治主
张具有重要价值，是研究宋代法治文
明的重要史料。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中华法
系基层治理的多元一体规范保障
研究 （22JJD820020）》 的阶段性
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法治
学院）


